附件1： 丽水学院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

校本通识课程开课申请表
	开课二级学院（部门）*
	
	开课教师*
	
	开课教师工号*
	

	课程名称*
	
	课程代码*
	

	课程归属*
	
	是否新开课*
	
	考核方式*
	

	课程简介（100-150字）
	　

	每教学班限报学生数/总班级课
	例：30/3　
	第1-8周开课
	√　
	学分
	1　

	每教学班限报学生数/总班级数
	
	第9-16周开课
	
	学分
	

	每教学班限报学生数/总班级数
	
	第1-16周开课
	　
	学分
	

	上课时间

要求
	　
	地点    要求
	　

	面向对象
	　

	二级学院

意见
	      分管教学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      教务处分管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带*标志内容为必填项（新申报通识课程“课程代码”不用填写）。

2.课程归属指：人文社科类、自然科学类、公共艺术类、校本通识核心；

3.此表一式两份，任课教师所在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各执一份

